
政府采购合同

合同编 号 ： CFZCKQS-C-G-260012

一、 工程项 目的基本情

甲方： 喀喇沁旗水利局

地址：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大街50号

乙方： 亦安建设有限公司

地址：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创业路金汉御园1号

楼10层1016室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 民共和国

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 等相关法

律法规、 规范性文件以及喀喇沁旗锡泊河水毁修复工程、
CFZCKQS-C-G-260012的成交结果、 磋商 (谈判) 文件、 响应

文件等文件的相关内容，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，就如下合同

条款达成一致意见。

况

(一) 根据磋商 (谈判) 文件及成交结果公告，乙方向

甲方提供的工程项目及设施设备 (如有) 、 服务 (如有) 基

本情况： 喀喇沁旗锡泊河水毁修复工程。
(二) 工程项 目的名称、 建设地点、 工程技术规范及要

求、 工程量等具体内容，乙方提供的材料及设备名称 、 规格

型号、 品牌 、 单价、 产地以及与工程、 材料、 设施设备相关

的服务等详细内容，见合同附件一工程清单

二、 工程建设计划及相应的工期要求

自签订合同之日起30日历天内完工。
注： 如工程建设分阶段，应详细列明各阶段工程建设内

容及工期要求 。

三、 工程质量要求

(一) 乙方建设工程应同时满足： 1.符合国家法律法规

和规范性文件对工程的质量要求； 2.符合甲方磋商 (谈判)

文件对工程的质量要求； 3.符合乙方在响应文件中或磋商、

谈判过程中对工程质量作出的书面承诺、 声明或保证。 上述

工程质量要求作为甲方对乙方工程质量的验收依据










